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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0-035 

债券代码：113547          债券简称：索发转债 

转股代码：191547          转股简称：索发转股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3 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

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若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总额

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动，将另行公告具体

调整情况。 

 本年度利润分配总额占 2019 年度可供分配利润的 30.07%、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4.56%。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的发展、经营情况、行业

状况及未来可能的资金需求，兼顾公司股东短期现金分红回报，从全体股东的整

体利益及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角度，制订了较为审慎、稳健的利润分配方案。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索

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70,607,782.29 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86,445,154.66 元。在充分考虑公司盈利情况、当前

所处行业特点、未来现金流状况、股东回报需求、公司可持续发展等因素的基础

上，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63 元（含税），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总股本 336,986,86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1,230,172.18 元。若

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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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分配比例。本次分配利润总额占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 30.07%，占 2019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4.56%。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

司上市后三年内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未来三年（2018-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的规定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相关规定。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86,445,154.66 元，母公司累计未

分配利润为 444,578,742.79 元，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 21,230,172.18 元，

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4.56%，具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 

（一）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铝作为全球产量最大的有色金属，被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建筑、包装、电

力等领域。中国是铝工业大国，产量和消费量连续 18 年位居世界第一。2019 年

中国原铝产量达 3,616.26 万吨，原铝消费量达 3,676.49 万吨（数据来源：

https://www.mymetal.net/）。预焙阳极是原铝生产不可替换的重要原材料，生产 1

吨原铝大约消耗 0.5 吨预焙阳极。伴随着铝工业的发展，预焙阳极行业逐步发展

起来。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原铝及预焙阳极生产国，产品不仅供应国内市场，同时

大量销往国外。2019年中国预焙阳极产量约为 1877.15万吨，出口总量约为 112.59

万吨（数据来源：百川盈孚）。 

近年，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原铝等工业的宏观调控政策，随着中、东

部地区电力成本的持续上涨，我国原铝行业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产能正在逐

渐向西南、北部电价相对便宜地区转移，预焙阳极原有产能（主要是铝厂自备阳

极厂）也面临更新换代，为中国预焙阳极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未来中国

西南、北部新增原铝产能对预焙阳极的需求将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未来一段时间，预焙阳极行业的发展将呈现出如下趋势：（1）预焙阳极行业

市场容量及规模将随铝行业的发展而发展；（2）原铝技术的不断进步将对预焙阳

极生产工艺提出更高要求；（3）经营模式逐步向独立的商用预焙阳极生产模式转

变；（4）中国仍将是全球预焙阳极的主要生产基地；（5）资源综合利用、发展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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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经济将成为预焙阳极行业发展的重心；（6）行业集中度将快速提高；（7）大型

原铝生产企业与预焙阳极生产企业之间的合作将加深；（8）原铝生产企业产能的

转移将导致预焙阳极生产企业的更新换代。 

（二）上市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预焙阳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业务。2019 年，索通齐力

炭材料有限公司 300Kt/a 高电流密度预焙阳极及余热综合利用项目（以下简称“索

通齐力 30 万吨项目”）、山东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88 万吨铝用炭材料项目

一期 600Kt/a 预焙阳极工程（以下简称“山东创新 60 万吨项目”）相继建成投产，

公司目前建成产能 192 万吨，产能规模居独立商用阳极企业第一。在建产能方面，

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900kt/a 高电流密度节能型炭材

料及余热发电项目（一期 60 万吨）（以下简称“索通云铝 60 万吨项目”）、重庆

锦旗碳素有限公司 160Kt/a工序补齐项目（以下简称“重庆锦旗 16万吨项目”）

正处于建设中。产销量方面，2019 年度公司预焙阳极自产产量 137.21 万吨，同

比增长 56.58%，OEM 产量 0.76 万吨；销售预焙阳极 132.85 万吨，同比增长

45.43%，其中出口销售 43.97 万吨，同比增长 54.28%，出口市场占有率 39.05%，

同比增长 14.05 个百分点，继续居全国出口第一（数据来源：海关数据）；国内

销售 88.88 万吨，同比增长 41.42%。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如下： 

1.采购模式：公司建立了采购管理制度以规范公司的采购业务，由公司营销

采购部门根据各子公司提出的原料需求计划和技术标准，对主要原料实行集中采

购。其他备品备件及辅料等由各子公司自行采购。 

2.生产模式：公司建立了生产管理制度以规范公司的生产业务，公司主要采

用 MTO（Make To Order，按单生产）的模式组织生产，即依据收到的订单制定

生产计划及购买原料，在客户购货数量的基础上增加一定比例的适度库存进行生

产，既可以将存货降至最低，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又可以灵活应对临时性订单需

求。  

3.销售模式：公司建立了营销管理制度以规范公司的销售业务，客户群体定

位于大中型原铝生产企业，公司的外贸和内贸业务全部采取直接销售模式。公司

国际业务部门、营销采购部门直接与客户沟通谈判，与客户签订协议，按协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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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客户要求将产品运往约定或指定交货地点。 

（三）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受行业形势影响，2019 年预焙阳极销售价格有较大幅度下降；相对于销售

价格，原材料石油焦及煤沥青采购价格下降幅度较小，导致公司盈利水平有同比

有所下降。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7,164.35 万元，同比增长 30.34%；

实现营业利润 15,056.28万元，同比减少 43.01%。 

因公司索通齐力 30 万吨项目、山东创新 60 万吨项目于 2019 年相继投产，

2020年产量处于上升期，因此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增加；索通云铝 60万吨项目、

重庆锦旗 16万吨项目正处于建设期，因此公司资本性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增加。 

（四）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因公司索通齐力 30 万吨项目、山东创新 60 万吨项目于 2019 年相继投产，

2020年产量处于上升期，因此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增加；索通云铝 60万吨项目、

重庆锦旗 16万吨项目正处于建设期，因此资本性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增加。 

结合公司目前的资本结构、所处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规划，从公司及股东的

长远利益出发，为保障上述项目顺利进行均需要大量现金支持，因此 2019 年现

金分红水平低于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 

根据 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上市后三年（2017年-2019年）

的现金股利分配计划》，“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在足额预留公积金以后，每年向股

东现金分配股利分别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30%、15%、15%”；根据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未来三年（2018年-2020年）内，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在

足额预留法定公积金后，每年向股东现金分配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

润的 15%，且公司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公司近三年来现金分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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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2019年 0.63 2,123.02 8,644.52 24.56 7,060.78 30.07 

2018年 0.9 3,032.88 20,154.64 15.05 18,055.62 16.80 

2017年 6.77 16,452.99 54,776.78 30 53,722.25 30.63 

综上，公司近三年（2017年-2019年）现金分红符合公司之前作出的承诺，

且累计现金分红占最近三年（2017年-2019年）实现的年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之比已达 77.57%，占最近三年（2017 年-2019 年）实现的年均可供分配

利润之比已达 82.23%，已超过《公司章程》及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 年）

股东回报规划》中“不少于 30%”的规定，全体股东得到了良好的回报。 

（五）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因公司索通齐力 30 万吨项目、山东创新 60 万吨项目于 2019 年相继投产，

2020年产量处于上升期，因此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增加；索通云铝 60万吨项目、

重庆锦旗 16 万吨项目正处于建设期，因此资本性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增加。公

司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保障上述项目顺利进行。 

上述项目分别满产、建成后，公司市场占有率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

力将进一步提高，有利于长期回报投资者，不断提升公司经营和分红的稳定性。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的发展、经营情况、行业状况及未来可

能的资金需求，兼顾公司股东短期现金分红回报，从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

长期可持续发展角度，制订了较为审慎、稳健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将一如既往地重视以现金分红形式对股东进行回报，严格按照《公司

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综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

种因素，积极执行公司利润分配相关制度，与股东共享公司成长和发展成果。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当前所处行业特点、

未来现金流状况、股东回报需求、公司可持续发展等因素，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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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股东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以及股东利益的基

础上作出的，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对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及生产经营等均无重大

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2．本次利润分配方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